[bookmark: _GoBack]2020年度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
征集通知

一、 2020年度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工作，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至4月15日接受申报。
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经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与所在地区作家协会协商，可酌情延长申报时限。
二、凡符合《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工作条例》（2020年2月19日修订）所列条件，无论作者是否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均可申报。
三、中国作家协会团体会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为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推荐单位。作者可向所在地、所在行业的团体会员申报，军队作者向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申报，中直、国直系统作者直接向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申报。申报表格请从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下载。
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持由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另行组织征集、论证，并向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推荐。
四、推荐单位接受申报后，进行论证和筛选，填写推荐意见，报送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各团体会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报送的选题，不超过5部。
申报的创作选题须为长篇作品或围绕特定主题创作的完整作品，理论评论选题须为专著或特定主题的论文集。除特定写作或出版计划外，不接受个人作品合集申报。
五、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同时向部分出版社、文学期刊和其他有关单位定向征集选题和写作、出版计划。上述单位在征得作者同意后推荐申报。
六、2020年重点作品扶持工作设立以下专项：
1、“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主题专项
书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反映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与人间奇迹，表现脱贫攻坚斗争中涌现的新人物、新故事，生动展现人民群众的拼搏奋斗和幸福生活。提倡艺术手法和风格的多样性，力求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2、“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专项
书写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光辉历程，围绕党史、革命战争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塑造优秀共产党员的典型形象，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3、“一带一路”主题专项
书写“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交往、交流与合作，展现中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与现实，在宽广的世界视野中讲述中国故事。
4、青年创作与理论研究专项
支持年龄在40周岁以下的青年作家、评论家的创作与理论研究选题及相关写作或出版计划。
七、中国作家协会将专门组织中国作协创研部与人民日报文艺部联合开设“抗疫故事”报告文学专栏，征集发表战“疫”过程中涌现出的优秀报告文学，并另行组织有关重点作品扶持工作专项，推动书写万众一心共同战“疫”中涌现的感人故事，弘扬奋勇战“疫”中的英雄精神。
八、作者可依据重点作品扶持工作专项进行申报，也可另行提出选题。
九、申报者须认真填写申报表格，说明写作计划，提供构思大纲和作品部分文本。
十、曾获重点作品扶持或中国作家协会其他扶持项目的作者，如扶持作品尚未发表或出版，不得申报本年度选题。
征集截止日前已出版的作品，不能申报本年度选题。
十一、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将聘请专家组成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论证委员会，对选题价值和申报者的完成能力进行综合评估，以投票方式决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审批。最终确定的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将在《文艺报》和中国作家网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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